
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协议
甲方： 

地址： 

乙方：陕西环境权交易所有限公司

地址：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浐灞发展大厦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甲、乙双方就甲方参与乙方主持下的排污权交易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，供双方共同遵守。

第一条  为了保障排污权交易顺利进行，甲方需按乙方要求办理相关手续。甲方在签署本协议之前已仔细研读并充分理解了《陕西环境权交易所排污权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）等相关规则；乙方已就《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其他相关规则作了全面细致的解释，甲方已知悉参与乙方交易应负的责任和可能发生的风险，甲方承诺将严格按照《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其他相关规则的规定从事交易活动。
第二条　双方一致认为，《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有关条款赋予乙方的权利是为确保交易和控制风险之必须。

甲方承诺，如甲方在交易中出现《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情形，甲方同意授权乙方根据《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进行调解和处理，并自愿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风险和法律责任,接受乙方的管理和监督。
第三条  甲方必须严格遵守和全面、适当地履行通过乙方电子交易系统成交的交易量，并承诺其成交的交易量符合出让方核定的排污权指标需求量，按其核定的排污权指标参加交易。

第四条　甲方自愿采用乙方提供的电子交易平台，乙方为甲方提供电子交易系统、商位号及其它有关交易设施。
第五条　甲方在乙方交易系统中注册交易账号，自行保存交易密码。交易密码一经使用，即为甲方行为。乙方郑重提醒甲方注意交易密码的保存、保密。
第六条　甲方应指定授权交易员进行交易操作，授权交易员的所有交易行为及交易结果由甲方承担。

第七条　乙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《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其他相关规则进行修订，甲方对此予以认可，并承诺遵照修订后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如交易异常情况，为控制交易风险，乙方有权单方面按照《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其他相关规则，视情况采取相应风险管理措施。

出让方相关部门有权视情况进行终止交易等风险管理措施。
第八条  甲方应严格按照《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排污权交易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价款的结算，成交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交易手续费（总成交额的3%）。

第九条　乙方对甲方的交易记录及其他资料负有保密义务，非法定有权机关或经甲方同意，不得向第三方透露，否则，乙方须承担相应责任。
    第十条　因地震、台风、水灾、火灾、战争及其它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甲方损失，乙方不承担责任。
    第十一条　因乙方不可预测或无法控制的系统故障、设备故障、通讯故障、停电等突发事故给甲方造成的影响，乙方不承担责任。 
第十二条　第十、十一条所述事件发生后，乙方应及时采取措施并报出让方相关部门，待条件允许时可重新安排交易。 
第十三条  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,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计算。
第十四条　因本协议引起的一切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成的，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西安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。

第十五条  本协议在甲、乙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。

第十六条　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一致同意按照《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其他相关规则执行。《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其他相关规则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两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《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其他相关规则详见附件。

第十七条  本协议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持壹份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　　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陕西环境权交易所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　　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
或授权代表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　　   或授权代表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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